支持构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119
	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增值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
	010110
	对图书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69号）、（财税字[1998]67号）、（财税字[1999]255号）、（财税[2004]69号）
	1.自1998年1月1日起，对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照顾。2.自1998年1月1日起，对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照顾。3.自1999年1月1日起，对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免税进口的图书、报刊等资料，在其销售给上述院校和单位时，免征国内销售环节的增值税。4.自2004年1月1日起，对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口的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文献、报刊及其他资料（包括只读光盘、缩微平片、胶卷、地球资源卫星照片、科技和教学声像制品）免征国内销售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
	010140
	对科技重大专项进口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0]28号）
	一、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项目承担单位在2010年7月15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进口物资申请享受免税政策的，应在2010年9月1日前向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牵头组织单位提交申请文件，具体申请程序和要求见《暂行规定》，逾期不予受理。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自2010年7月15日起享受进口免税政策，可凭牵头组织单位出具的已受理申请的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办理有关进口物资先予放行手续。
	增值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4
	020014
	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进口符合条件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消费税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5
	030043
	对学校的“四技”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得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6
	030001
	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36号）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除前款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营业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7
	030043
	对学校等教育机构有关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8
	030061
	对国家邮政局及其所属邮政单位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06]47号）
	自2006年1月1日起，对国家邮政局及其所属邮政单位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具体为函件、包裹、汇票、机要通信、党报党刊发行）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享受免税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按邮政企业报刊发行收入的70％计算。
	营业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9
	030125
	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和餐饮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55号）
	对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的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收入，免征营业税。
对高校学生食堂为高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10
	040003
	对企业的“三新”研发费用允许加计50%扣除费用或者摊销成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11
	040081
	对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允许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所得税
	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12
	050001
	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13
	050001
	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实施条例》、（国税发[1994]1118号、国发[1998]8号、财税字[1998]118号）
	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只有：（1）中国科学院院士津贴每人每月 200元； （2)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每人每年1万元的资深院士津贴。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14
	050008
	对职务科技成果个人奖励的股份、出资比例免征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15
	050030
	对科技教育基金会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国税函发[1994]376号、国税函发[1995]501号、国税函发[1998]632号、财税字[1997]51号、国税函[2000]688号、国税函[2001]692号、国税函[2002]1087号、国税函[2002]737号、国税函[2002]769号
	对个人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长江学者成就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参与“长江小小科学家”、“明天小小科学家”、“西部地区十四所重点建设高校重点课程教师岗位计划”任课教师、《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活动获得的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16
	050039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1号）、（财税[2000]30号）、（财税[2000]97号）、（财税[2001]103号）、（财税[2001]9号）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其中包括新建）、红十字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慈善机构、基金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17
	050017
	对高级专家离休退休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第020号）
	对按国发[1983]141号《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和国办发[1991]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杰出高级专家暂缓离退休审批问题的通知》精神，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确因工作需要，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指享受国家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其在延长离休退休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视同退休工资、离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18
	050008
	对符合条件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19
	050008
	对教育部颁发的“特聘教授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特聘教授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函[1999]525号）
	对教育部颁发的“特聘教授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20
	050008
	对纳税人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1
	050098
	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200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2号）
	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专项储蓄存款或者储蓄性专项基金存款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财税[2004]39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2
	050018
	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专家的工资、薪金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籍专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均可免征个人所得税：（1）根据世界银行专项贷款协议由世界银行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2）联合国组织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专家；（3）为联合国援助项目来华工作的专家；（4）援助国派往我国专为该国无偿援助项目工作的专家（5）根据两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项目来华工作两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6）根据我国大专院校国际交流项目来华工作两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7）通过民间科研协定来华工作的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政府机构负担的。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23
	050057
	对亚洲开发银行支付给我国公民或国民（包括为亚行执行任务的专家）的薪金和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协定>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7]9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的通知＞的通知》（（86）财税外字第076号）
	对由亚洲开发银行支付给我国公民或国民（包括为亚行执行任务的专家）的薪金和津贴，凡经亚洲开发银行确认这些人员为亚洲开发银行雇员或执行项目专家的，其取得的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有关薪金和津贴等报酬，应依《协定》的约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24
	050030
	对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7]51号）
	对个人取得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视同从国际组织取得的教育，文化方面的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5
	050031
	对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给见义勇为者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1995]25号）
	对乡、镇(含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或经县(含县)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有机构、有章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奖励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6
	070103
	对科技重大专项进口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0]28号）
	一、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项目承担单位在2010年7月15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进口物资申请享受免税政策的，应在2010年9月1日前向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牵头组织单位提交申请文件，具体申请程序和要求见《暂行规定》，逾期不予受理。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自2010年7月15日起享受进口免税政策，可凭牵头组织单位出具的已受理申请的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办理有关进口物资先予放行手续。
	关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7
	070094
	对公众开放的科技馆等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购买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播映权而进口的拷贝、工作带，免征进口关税，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关于2009-2011年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9]22号）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公众开放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站、台）和气象台（站）、地震台（站）、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从境外购买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播映权而进口的拷贝、工作带，免征进口关税，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上述科普单位以其他形式进口的自用影视作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8
	070046
	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1年以上（含1年，下同）的高层次人才进境规定范围内合理数量的科研、教学物品，海关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免税验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和海外科技专家来华工作进出境物品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154号）
	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1年以上（含1年，下同）的高层次人才进境规定范围内合理数量的科研、教学物品，海关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免税验放。其他具体规定见文件。
	关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29
	070048
	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各类职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各类职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0
	090005
	对学校等单位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第8号）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及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其经费来源实行自收自支后，从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的年度起，免征房产税3年。
	房产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1
	090026
	对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2
	090055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55号）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3
	110007
	企业办的学校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国税地字[1988]15号）
	一、企业办的学校、医院，其用地能与企业其他用地明确区分的，可比照财政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二、集体和个人举办的各类学校、医院用地，其土地使用税的征免，由各省级地税局确定。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4
	110032
	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4] 39号）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5
	050008
	对学校、幼儿园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学校、幼儿园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学校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占用耕地，不予免税。职工夜校、学习班、培训中心、函授学校等不在免税之列。
	耕地占用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6
	180001
	对国家机关等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科研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97）第2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7
	180001
	对国家机关等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教学，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7）第224号）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8
	180017
	对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其承受的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免征契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社会力量办学契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6号）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承受的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比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39
	180001
	对国家机关等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7）第224号）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40
	100029
	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免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1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4]39号）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41
	100005
	对书报刊订购凭证免征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图书 报刊等征订凭证征免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地字[1989]142号）
	书、报、刊发行单位之间，发行单位与订阅单位或个人之间而书立的凭证，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42
	100053
	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55号）
	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43
	150005
	对留学人员和来华专家免征车辆购置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防汛专用等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1]39号）
	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1辆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和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口1辆自用小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车辆购置税
	支持推进人力资源整体开发


